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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利用的春天即将到来 
——专访中石化新星公司副总经理国殿斌 

 

韩继园 
(中能传媒能源安全新战略研究院) 

 

  地热能是一种储量丰富、分布较广、稳定可靠

的可再生能源。地热能开发利用具有低碳、清洁、

稳定、安全等优势。我国的地热能以中低温为主，

地热供暖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打赢蓝天保

卫战、落实“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中石化新星

公司开展地热供暖业务已十几年，在雄县打造了

我国首座地热供暖“无烟城”，在陕西武功县打

造了西部首座地热供暖“无烟城”，累计建成地

热供暖面积已达 8000 万平方米。笔者就地热供暖

的优劣势、发展情况及前景等问题专访了中石化

新星公司副总经理国殿斌。 

 

1 地热供暖优势明显 

  《能源决策参考》：在供暖方面，您认为地热

供暖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国殿斌：与其他清洁供暖方式相比，地热供暖

有明显的优势。本土化、可再生化、绿色低碳化以

及低成本的运营特点等是地热供暖的最大优势。

第一，地热资源是本土能源。在地缘局势紧张情况

下，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欧洲的天然气、

石油供应出现了重大安全风险。而我国天然气对

外依存度达 45%，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到了

74%左右。地热能作为本土能源优势明显，可靠性

非常强。第二，地热具有可持续性，是可再生能

源。在合理开采量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像传

统的化石能源，如煤炭资源储量有限，而且需要运

输。第三是绿色低碳，地热没有碳排放。第四是它

的经济性。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相比天然气、生

物质，甚至煤炭，优质地热资源区开发利用在经济

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五是灵活性。地热可

以给 10 万平方米供暖，也可以给 1000 万平方米

供暖，因为地热的能源站就近布局，就近打井、就

近供暖，这样其经济性灵活性就凸显出来。利用地

热可以实现向大城市供暖，也可以向小城市、乡

镇、社区供暖。 

  当然，地热供暖也有一些困难。目前地热供暖

项目办理的流程规范还没有形成，项目审批办理

存在一些困难。地热虽然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可再

生能源，但目前各地及百姓对地热的认知程度、科

普程度不高，增加了地热供暖的推广难度。前些年

在北方地区蓝天保卫战、治理雾霾的过程中，因为

地热供暖没有补贴，面临挤出效应。 

  中国石化新星公司在“十三五”期间，供暖

面积从两三千万平方米增加到八千万平方米，实

现了大幅度增长，并实现了盈利，依靠的就是地热

供暖本身优势，实实在在给政府和百姓带来的福

利，无烟，减少政府和百姓供暖负担，这就是地热

供暖的生命力。 
 
2 地热供暖产业发展成绩显著 

  《能源决策参考》：近些年，地热供暖发展有

哪些新的进展？技术方面有哪些进步？ 

  国殿斌：第一，产业规模大幅增长。“十三

五”地热供暖面积实现了翻番增长。第二，在产业

类型上，从灰岩热储层开发向砂岩拓展，从北方地

热供暖到长江流域夏热冬冷地区的冷暖双供拓

展，及华南地区的全年以冷为主的供能体系拓展；

从地热供暖向地热发电探索；从单纯的民用供暖

向工业、农业领域拓展，如工业领域的烘干、预加

热，农业领域的种植和养殖等。第三，在技术上，

地热资源的勘探技术、钻完井技术、换热技术、发

电技术、梯级利用技术等全流程、全过程都取得了

进步。目前我国的地热勘探开发利用技术紧跟世

界潮流，局部技术引领世界，如我国的地热供暖技

术全球领先。第四，在应用方式、开发利用方式方

面有新的进展。目前，我们的项目开发有中外合

作，有国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有产业技术合

作，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创新、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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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热能利用的春天即将到来 

  《能源决策参考》：您怎样看待地热供暖在

更大范围的推广？ 

  国殿斌：地热的应用不仅仅在供暖，地热用能

或者说地热利用即将迎来春天。 

  1、2021 年 9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等八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

用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在地热领域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国家层面制度，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吹响

了地热能利用的号角。前些年地热能开发大都处

于自发状态，文件出台后各省市陆续出台本省的

地热能实施意见、规划以及管理办法。目前我们正

在或者已经协助山西、北京、贵州、河南、四川等

多省市地区完善地方地热能开发指导意见、规划、

管理办法等的制定。从国家到地方，政策上已具备

了蓄势待发的条件。 

  2、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规模开发的条件。我

们有雄县模式，以及在全国打造的 10 座以上的无

烟城，去年年底我们的地热能利用示范项目已经

推广到了 9 个省、44 个城市，京津冀、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等都已经有示范项目，基本上重点地区

已经全部覆盖，已经具备了进一步规模开发的条

件。 

  3、地方政府通过这些年地热利用的探索实

践，也逐步认识到地热在能源保供、减碳减霾中经

济可持续上的优势。各省都在不断推出符合本省

特点的地热供暖模式。四川省规划在川西地区开

展地热发电，包括川西高原、青藏高原等高寒地

区，利用高温地热资源发电，也可以为牧民保暖，

为高原农业大棚保温、在景区开发温泉康养等，用

能方式得到拓展。 

  未来，地热能利用可以做到东南西北中全覆

盖，不仅仅是供暖，意义很大。 
 
4 地热供暖“雄县模式”值得借鉴 

  《能源决策参考》：雄县是全国首座地热供

暖“无烟城”，您刚才也提到这样的“无烟城”

在全国已经有 10 座以上的，在打造地热供暖“无

烟城”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国殿斌：2009 年，中国石化新星公司与雄县

人民政府签订地热开发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由国

企承担城镇居民供暖民生工程，共同推进雄县地

热资源开发利用。目前，雄县县城基本实现了地热

供暖全覆盖，目前，已累计建成地热清洁供暖面积

700 万平方米，同时受委托运行 1200 万平方米，

基本实现了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城区地热集中供

暖全覆盖和“无烟城”建设目标。成功打造了

“政企合作、市场运作、统一开发、技术先进、环

境保护、百姓受益”的“雄县模式”，并被确定为

“三新行动计划”（新城镇、新能源、新生活）首

个试点县。 

  2014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在雄县召开全国地

热能开发利用现场会，推广地热代煤取暖的“雄

县模式”，认为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可行。其成功

得益于“四个统一”：统一政策，由政府统一制定

地热勘探、开发、运行维护、供暖费、配套费收取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统一管理，成立地热管理办公

室，对地热能的综合利用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规

划，编制的地热发展专项规划，纳入城市建设和经

济发展总体规划之中；统一开发，授权中国石化新

星公司整体开发雄县县城地热资源。 

  受当地政府部门委托，中国石化新星公司在

对雄县地热资源、地面用能需求开展系统评价的

基础上，协助政府编制了雄县 12.1 平方千米地热

开发利用专项规划，对雄县地热资源实施整体开

发。通过地震+城市高精度非震融合技术，开展地

热田资源潜力评价，进一步查明地热资源；利用建

模数模一体化技术，对地热田采灌井井网、井距等

指标进行量化分析，确保开发方案设计的科学性；

通过“间接换热、采灌均衡”工艺，采出地热水进

入换热站，与软水进行热交换，换热后的地热尾水

通过“一采一灌”“三采两灌”等技术手段回灌

到原地层，获取热量的软化水入户供暖。 

  地热能是雄县本土能源，不受燃料供给波动

影响，因此雄县的地热供暖十分稳定。地热井建成

后，可以持续提供热能，不需额外采购燃料，因此

运行成本较低，企业也没有降低供热标准的必要，

建筑室内温度温暖舒适，效果良好。 
 
5 地热能利用亟需理顺管理、加强监管 

  《能源决策参考》：对于地热供暖的发展，目

前还面临哪些困难，您有哪些意见建议？ 

  国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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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上至下理顺地热能管理。中国现行法律

体系中，“地热”受三个法律管控：《矿产资源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法 》 《 可 再 生 能 源

法》，三部法律对各部门、各地方的地热管理的立

足点和思路带来影响。具体到地方管理层面，地热

开发利用在不同地方接受不同部门主管，也存在

多个部门一起管或都不管的现象。建议准确认识

地热的可再生能源属性，适时修订以上三部法律。

仿照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管理方式，需进一步明确

能源主管部门的权责范围，统一管理，加大地热能

源发展推进力度，由上至下理顺各级政府地热能

源管理关系。 

  2、规范秩序，加强监管。地热企业准入没有

统一的门槛设定，能力和实力参差不齐，一部分地

热能开发企业由于技术能力或节省成本等原因，

不能或不愿回灌地热水，一度造成地热水位下降，

影响了社会各界和部分地方政府对于地热能开发

的态度。目前，各级管理部门对地热发展的事前管

理程序比较完善，资源评价和论证比较充足，但是

在手续批复后的事中、事后监管仍需加强。建议：

一方面，国家仿照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的准入

管理方式，设立地热能源勘探开发利用准入条件，

实现规范开发、可持续开发的目标。另一方面，地

方能源主管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建立地下热水

开发监测平台，加快完善地热回灌标准体系，依据

标准开展取水量、回灌量、水位、水温、矿化度监

测，引入采用“取热不耗水”技术以及有资金实

力、环保意识的大型企业，科学开发地热能源，保

障民生供暖平稳运行。 

  3、对于地热资源条件相对较差地区给予政策

支持。在地热资源条件好的地区，地热开发利用可

以不用政府补贴。但在资源条件相对差些的地区，

其开发利用成本将大幅上升，为保证地热供暖的

正常运营，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如给予

一定的补贴，或在供暖价格上给予一定的补偿。在

我国一些地方地热供暖的价格几十年都未调整

过。 

  4、免征地热矿产资源税，认证地热企业碳资

产。近期开始实施的《资源税法》规定地热征税

标准 1～30 元/立方米，意在规范地热等资源的管

理，但客观上束缚了地热发展。以河北雄县为例，

资源税标准为 2 元/立方米，将导致供暖成本增加

5 元/平方米。较高的地热征税标准，将给企业带来

较大负担，与地热支持政策效果互相抵消，难以形

成合力。建议全国普遍免除征收“取热不耗水”

技术地热项目的矿产资源税，助推地热能源发展

轻装前行。同时地热供暖投资利润薄，回收周期

长，又是民生工程，地热开发利用具有减碳效果，

建议认证地热企业碳资产，对企业的碳资产进行

评估并允许交易。 

  5、加大地热能的科普宣传力度。让政府和百

姓都能去了解它、理解它，营造良好的地热能开发

利用社会氛围。特别是在国家供能形势严峻、能源

安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地热能作为一种绿色可

持续的本土能源，又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应该得

到重视。 

 

山东省首个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研究项目 

加快推进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山东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该项目位于德州市天衢新区，“项目设计地

质钻探孔深 1700 米，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我们

机台全体职工日夜奋战，克服疫情造成的不利影

响 ，坚 守 一 线 ，仅 半 个 月 的 时 间 已 钻 至 1650

米。”水文二队地质勘查中心井队长焦祥臣介绍

说。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是指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将

二氧化碳注入深部地质储层，实现二氧化碳与大

气长期隔绝的过程，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

技术之一。据 IPCC 评估，全球深部咸水层二氧化

碳埋存量可达 4000—10000 亿吨，潜力巨大。经初

步估算，鲁北地区咸水含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封存


